
北京康复医学会新申请分支机构委员结构设置原则 

为规范新申请分支机构（专业委员会/工作委员会）的筹备

与组建工作，优化学科队伍结构，保障其未来健康有序发展，

根据《北京康复医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换届方案精

神，现就新申请分支机构的委员结构制定如下原则，供申请与

筹备阶段参照执行： 

一、委员规模与架构设置 

1.委员规模：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委员人数原则上建议设为

40-50 人。确因学科发展需要或专业覆盖面广，需突破此规模

的，应在申请材料中特别说明理由，报学会审批。 

2.组织架构：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常委

会”）。常委会人数原则上为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。设主任

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若干人（原则上为常委人数的三分之一

左右）。可设秘书长 1 人，副秘书长或秘书 1-3 人（不占委员名

额）。 

二、委员任职基本条件 

所有委员候选人（含常委、负责人）须同时满足以下基本

条件： 

1.会员资格：必须为北京康复医学会有效个人会员，并已

按规定缴纳会费。 

2.学术与职称要求： 

（1）委员应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影响，原则上应具

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

（2）常务委员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 



（3）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并

在全市本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学术权威性和知名度。 

3.职业道德与履职能力：学风正派，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

道德；热心学会工作，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奉献精神；

身体健康，能够保证履职所需时间和精力。 

三、委员结构核心原则 

1.年龄梯队原则：委员构成应体现老、中、青相结合。45

周岁以下的青年委员比例原则上不应低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

一。注重吸纳优秀中青年骨干，优化年龄梯队。 

2.专业与领域覆盖原则：委员人选应充分考虑本学科不同

研究方向、亚专业的代表性，确保核心业务领域均有专家覆

盖，促进学科内部均衡发展。 

3.单位分布原则：委员所在单位应避免过度集中。原则

上，同一法人单位产生的委员人数应有适当控制，鼓励来自不

同医疗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的专家加入，以

拓宽分支机构的代表性和辐射面。 

（1）一个法人单位原则上只能产生 1 名常务委员。 

（2）分支机构的挂靠单位，其常务委员人数不得超过 2

人。 

4.任职回避与兼职限制原则： 

（1）主任委员不得同时兼任本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的主任委

员。 

（2）副主任委员兼任本学会其他分支机构（不含工作委员

会）的职务原则上不超过 2 个。 



（3）委员（含常务委员）兼任本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的职务

原则上不超过 3 个（工作委员会任职不计入此限）。 

四、委员产生与确定程序 

新申请分支机构获批筹建后，其首届委员的确定须遵循以

下程序： 

1.提名推荐：由筹备组在学会指导下，根据上述结构原

则，经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，提出委员候选人初步建议名单。

提名应广泛征求相关单位、本领域专家意见。 

2.资格审核：学会秘书处对建议名单人选进行会员资格、

职称等基本条件审核。 

3.审议批准：审核通过的候选人名单，报学会常务理事会

审议批准，作为正式委员候选人。 

4.正式选举：在学会主持的成立大会上，由到会委员进行

选举，产生第一届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及负责人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本原则是指导新申请分支机构组建首届委员会的基本框

架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须严格遵守《北京康复医学会章程》

及《北京康复医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的各项规定，并接受

学会常务理事会的最终审定和学会的全程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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